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促進青年公共參與獎補助作業要點第五點、

第七點、第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五、補助原則：申請補助案

件，經審查符合規定

時，本署得參酌審查當

時本署相關經費執行

情形，依下列原則給予

補助： 

(一)以部分補助為原則，

每一補助案最高補助

比率不得超過活動總

經費之百分之八十，

且每案最高補助金額

以新臺幣十萬元為原

則。 

（二）各項工作經費編列基

準應依教育部補(捐)

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

列基準表辦理。 

（三）同一申請單位於同一

會計年度內，最多以

補助二次為原則；公

私立大專校院學生人

數達一萬人以上者，

最多以補助三次為原

則。 

（四）申請補助之活動得以

培訓、研習、會議、

論壇、訪問、觀摩、

研究、出版、宣導、

讀書會、志願服務活

動及其他經本署認可

之方式進行；惟青年

志工基礎訓練不予補

助。 

（五）與本署合作辦理之專

案活動，得依實際需

要給予補助，不受第

一款、第三款補助原

則之限制。 

（六）針對弱勢青年(包括

低收入戶青年)、原住

五、補助原則：申請補助案

件，經審查符合規定

時，本署得參酌審查當

時本署相關經費執行

情形，依下列原則給予

補助： 

(一)以部分補助為原則，

每一補助案最高補助

比率不得超過活動總

經費之百分之八十，

且最高補助金額以新

臺幣三十萬元為上

限。 

（二）各項工作經費編列基

準應依教育部補(捐)

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

列基準表辦理。 

（三）同一申請單位於同一

會計年度內，最多以

補助二次為原則；公

私立大專校院學生人

數達一萬人以上者，

最多以補助三次為原

則。 

（四）申請補助之活動得以

培訓、研習、會議、

論壇、訪問、觀摩、

研究、出版、宣導、

讀書會、志願服務活

動及其他經本署認可

之方式進行；惟青年

志工基礎訓練不予補

助。 

（五）與本署合作辦理之專

案活動，得依實際需

要給予補助，不受第

一款、第三款補助原

則之限制。 

（六）針對弱勢青年(包括

低收入戶青年)、原住

一、修正第一款：考量

本署業務上核予非

專案活動每案最高

補助金額以新臺幣

十萬元為原則，而專

案活動因有特殊實

際需求，本署依第五

款規定核予補助經

費才有可能達新台

幣三十萬元，為避免

申請者誤認一般補

助案核給補助金額

可達三十萬元，爰第

一款將每案最高補

助金額修正為「以新

臺幣十 萬元 為原

則」。 

二、第二款至第六款未

修正。 



民青年、偏遠地區青

年參與比率較高之活

動，得衡酌實際狀況

優予補助，以兼顧資

源分配之平衡性。 

民青年、偏遠地區青

年參與比率較高之活

動，得衡酌實際狀況

優予補助，以兼顧資

源分配之平衡性。 

七、審查及補助作業： 

(一)申請補助案件由本署

就申請單位所備之書

面資料，依據第八點

審查原則，進行書面

審查，必要時，得組

成審查小組進行審

查；與本署合作辦理

之專案活動，得另邀

學者專家組成評審小

組進行審查及計畫之

諮詢指導與效益評

估。 

(二)經本署同意經費補助

單位，應於活動結束

之日後二個月內，備

文並檢附下列相關文

件，送本署辦理核銷

結案： 

1.成果摘要及效益自評

表（格式如附件三）。 

2.成果報告。 

3.領據 (格式如附件

四)。 

4.受補助單位為公私立

學校者，應將計畫支

用單據專冊裝訂，自

行妥善保存及管理，

本署並得視實際需

要，通知調閱查驗或

派員抽查；受補助單

位為社會團體或財團

法人者，應將符合本

署核定計畫預算項目

之支用單據，於辦理

結報時一併檢附，送

本署審核，其餘支用

單據自行保存，以備

相關單位查核(請依

七、審查及補助作業： 

(一)申請補助案件由本署

就申請單位所備之書

面資料，依據第八點

審查原則，進行書面

審查，必要時，得組

成審查小組進行審

查；與本署合作辦理

之專案活動，得另邀

學者專家組成評審小

組進行審查及計畫之

諮詢指導與效益評

估。 

(二)經本署同意經費補助

單位，應於活動結束

之日後二個月內，備

文並檢附下列相關文

件，送本署辦理核銷

結案： 

1.成果摘要及效益自評

表（格式如附件三）。 

2.成果報告。 

3.領據(格式如附件

四)。 

4.受補助單位為公私立

學校者，應將計畫支

出原始憑證專冊裝

訂，自行妥善保存及

管理，本署並得視實

際需要，通知調閱查

驗或派員抽查；受補

助單位為社會團體

或財團法人者，應將

符合本署核定計畫

預算項目之支出原

始憑證，於辦理結報

時一併檢附，送本署

審核，其餘支出原始

憑證自行保存，以備

一、依行政院主計總處

一百十年九月二十

七日主會財字第一

一○一五○○四七

四A號函說明二內

容略以，各機關執

行補（捐）助預算，

對機關（構）、學

校、民間團體及個

人之補（捐）助，

應以受補（捐）助

對象開立之收據作

為補助機關之原始

憑證，至受補（捐）

助對象執行經費之

支用單據，則非屬

補助機關之原始憑

證，因此各受補

(捐)助機關已無原

始憑證留存於其他

機關（構）、學校處

所情事，爰第二款

第四目配合將「支

出原始憑證」修正

為「支用單據」。 

二、第一款、第三款及

第四款未修正。 



附件五格式黏貼及用

印)。 

5.總經費收支結算表

（格式如附表一）。 

6.指定匯入帳戶存摺封

面影本。 

7.其他本署指定之必要

文件。 

(三)補助經費核銷結案情

形，經本署綜合評核

後，列為爾後補助之

重要參據。與本署合

作辦理之專案活動，

獲核定補助者，得分

期撥付補助經費（格

式如附表二）。 

(四)逾期未請款結案者，

本署將廢止活動補助

案；申請補助之活動

如辦理日期為十一月

或十二月，應於十二

月三十日前完成請款

核銷，逾期不予受理。 

相關單位查核(請依

附件五格式黏貼及

用印)。 

5.總經費收支結算表

（格式如附表一）。 

6.指定匯入帳戶存摺封

面影本。 

7.其他本署指定之必要

文件。 

(三)補助經費核銷結案情

形，經本署綜合評核

後，列為爾後補助之

重要參據。與本署合

作辦理之專案活動，

獲核定補助者，得分

期撥付補助經費（格

式如附表二）。 

(四)逾期未請款結案者，

本署將廢止活動補助

案；申請補助之活動

如辦理日期為十一月

或十二月，應於十二

月三十日前完成請款

核銷，逾期不予受理。 

十、督導及考核 

(一)查核方式： 

1.由本署組成督導查核

小組，視需要得派員

了解經費運用及活動

執行成效。 

2. 申請補助案件如有經

檢舉或通報不法，得

適時進行查核。 

(二)查核內容： 

1.活動是否依本署核定

之計畫及補助內容執

行。 

2.青年參與比率。 

3.活動之效益（包括持

續性與影響力）。 

4.經費運用之合理性。 

(三)其他注意事項： 

1.查核結果納入未來補

助之重要參據，執行

十、督導及考核 

(一)查核方式： 

1.由本署組成督導查核

小組，視需要得派員

了解經費運用及活動

執行成效。 

2. 申請補助案件如有經

檢舉或通報不法，得

適時進行查核。 

(二)查核內容： 

1.活動是否依本署核定

之計畫及補助內容執

行。 

2. 青年參與比率。 

3. 活動之效益（包括持

續性與影響力）。 

4. 經費運用之合理性。 

(三)其他注意事項： 

1.查核結果納入未來

補助之重要參據，執

一、第一款及第二款未

修正。 

二、第三款： 

   (一)現行規定所謂

從事不相關活

動未臻明確，

難以認定是否

有違反，爰修

正第二目，以

不偏離原計畫

內容定明之。 

   (二)第三目，政府

有限資源應廣

為運用，不宜

重複補助同一

民間團體，爰

將不得重複申



不力者查有未確依本

要點規定辦理、活動

執行延宕未能積極辦

理、經費未確依補助

用途支用等，依其情

節輕重，停止補助一

年至五年。 

2.受補助單位應確實執

行，不得偏離原計畫

內容；違反者除以行

政處分追繳補助款項

外，嗣後不得再依本

要點提出其他補助申

請案件。 

3. 同一活動企劃案，已

獲教育部所屬機關

(構)補助者，不得再

依本要點重複提出

申請補助，重複申請

案件經本署查證屬

實，取消其補助資

格，除以行政處分追

繳補助款項外，二年

內不得再向本署提

出其他補助申請案

件。 

4.受補助單位自籌款

編列或申請補助資

料如有隱匿不實或

有造假情事，除以行

政處分追繳補助款

項外，二年內不得再

依本要點提出其他

補助申請案。 

5.受補助單位執行本

署 核 定 之 活 動 內

容，如有不法，涉及

刑事責任者，移送司

法機關偵辦。 

6.本署有權將核准補

助之成果，轉作本署

推動相關業務之運

用參考。 

7.經本署核定之補助

行不力者查有未確

依 本 要 點 規 定 辦

理、活動執行延宕未

能積極辦理、經費未

確依補助用途支用

等，依其情節輕重，

停止補助一年至五

年。 

2. 受補助單位於活動

期間不得從事與原

計畫書內容不相關

之活動；違反者除以

行政處分追繳補助

款項外，嗣後不得再

依本要點提出其他

補助申請案件。 

3. 同一活動企劃案，如

已獲得本署其他專

案經費補助，不得再

依本要點重複提出

申請補助，重複申請

案件經本署查證屬

實，取消其補助資

格，除以行政處分追

繳補助款項外，二年

內不得再向本署提

出其他補助申請案

件。 

4.受補助單位自籌款

編列或申請補助資

料如有隱匿不實或

有造假情事，除以行

政處分追繳補助款

項外，二年內不得再

依本要點提出其他

補助申請案。 

5.受補助單位執行本

署 核 定 之 活 動 內

容，如有不法，涉及

刑事責任者，移送司

法機關偵辦。 

6.本署有權將核准補

助之成果，轉作本署

推動相關業務之運

請補助之範

圍，由「已獲

得本署其他專

案經費補助」

擴及至「已獲

教育部所屬機

關(構 )補助

者」。 

(三)接受政府補助

使用經費之單

位，自應遵守

行政中立原

則，不得進行

相關競選宣傳

活動，爰增列

第九目提醒受

補助單位應予

遵循。 

 



案件如涉及採購事

項、個人資料事項或

公益勸募行為，應分

別依政府採購法、個

人資料保護法或公

益勸募條例相關規

定辦理。 

8. 申 請 單 位 之 負 責

人、董事、獨立董

事、監察人、經理人

或 相 類 似 職 務 人

員，如屬公職人員利

益衝突迴避法第 2

條及第 3 條所稱公

職 人 員 或 其 關 係

人，且有該法第 14

條第 2 項前段之情

形，應填具公職人員

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 條第 2 項公職人

員及關係人身分關

係揭露表（事前揭

露），併同申請文件

送本署辦理，違反者

依公職人員利益衝

突 迴 避 法 規 定 辦

理。相關表單及填表

範例請至教育部政

風處網站下載。 

9. 受補助單位應遵守

行政中立原則，於活

動期間不得為任何

與競選或罷免宣傳

有關之活動，且會場

布置亦不可懸掛及

放置與競選或罷免

宣傳有關之看板、旗

幟、布條等宣傳品，

如經檢舉並查證屬

實，本署有權取消補

助資格，並追回相關

費用。 

用參考。 

7.經本署核定之補助

案件如涉及採購事

項、個人資料事項或

公益勸募行為，應分

別依政府採購法、個

人資料保護法或公

益勸募條例相關規

定辦理。 

8. 申 請 單 位 之 負 責

人、董事、獨立董

事、監察人、經理人

或 相 類 似 職 務 人

員，如屬公職人員利

益衝突迴避法第 2

條及第 3 條所稱公

職 人 員 或 其 關 係

人，且有該法第 14

條第 2 項前段之情

形，應填具公職人員

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 條第 2 項公職人

員及關係人身分關

係揭露表（事前揭

露），併同申請文件

送本署辦理，違反者

依公職人員利益衝

突 迴 避 法 規 定 辦

理。相關表單及填表

範例請至教育部政

風處網站下載。 

 


